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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1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股本 1,059,988,922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

的股份后（截至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审议日，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0,650,000 股）的股本

1,049,338,92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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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灏股份 股票代码 0025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云波 周晓峰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真陈路 200 号 上海市普陀区真陈路 200 号 

传真 021-66278702 021-66278702 

电话 021-66278702 021-66278702 

电子信箱 duyunbo@shunhostock.com zhouxiaofeng@shunhostoc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继续坚持“环保低碳新材料+生物大健康”双翼发展的战略

布局，围绕特种环保纸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印刷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工业大麻精深加工及应用场

景研发，新型烟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四大业务展开。 

公司在保证环保包装新材料业务和印刷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的客户市场，例如在海

外水果包装中，抓住其金属化包装比例较低的市场发展空间，将公司基于环保包装理念的覆膜纸应用在

智利车厘子水果包装中，拓展了南美客户的果品包装市场。报告期内，公司还积极拓展了东南亚地区的

食品及日用品包装市场、东欧地区的食品包装市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品牌保健品与药品包装市场，

相关包装产品均已实现销售，并取得积极成效。根据政策要求积极研发新型烟草合规性产品、集中资源

申请电子烟许可证，并持续开展工业大麻新技术、新产品及整体植株应用业务的研发投入，实现了从单

一制造业向多元化、多产业链拓展的发展新格局。 

（二）公司主要产品、用途及业务经营模式 

1、特种防伪环保纸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公司的特种防伪环保纸主要包含真空镀铝纸、激光防伪等环保纸质材料，主要应用于特定客户终端

消费品、社会消费品等行业。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特种防伪环保纸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曾参与

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包装行业标准：真空镀铝纸》，在行业内保持了领先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优势。

公司特种防伪环保纸的销售模式主要根据客户订单采购原材料组织生产和销售，主要下游客户为特定客

户终端生产商和社会消费品企业，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包括香港和台湾）以及亚洲、美洲和欧洲等多个

海外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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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刷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可生产的印刷产品品种丰富，主要下游客户为特定客户终端企业，生产及销售模式主要在下游

企业广泛实施的招投标项目中，通过参与招投标获取订单，并按照客户的订单要求组织生产和销售。公

司印刷产品与终端客户的黏性较高，可按照客户要求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较其他印刷包装产品具有高

稳定性、大批量、多批次、高精度、高防伪和环保性强等特点，公司主营的环保包装印刷业务对印刷设

备、设计工艺、环保水平等方面较其他印刷包装行业具备更高的工艺要求，行业进入门槛较高。报告期

内，公司注重研发创新，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与应用创新力度，通过设备更新升级、研发人才引进等

方式保持公司产品及生产工艺流程的创新，可多方面满足客户需求。目前公司以上海为研发中心，在福

建、云南等省份均建有生产基地，产品主要销往国内以及海外等多个国家。 

3、工业大麻的加工提取及衍生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对工业大麻的加工提取及衍生品的销售等方面进行了布局。在报告期内，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绿新获得了《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证明》，具备从事大麻二酚的内贸与外贸

销售业务资格。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绿新拥有《云南省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可在云

南省曲靖市合法开展工业大麻的加工，其主要从事工业大麻中的大麻二酚（CBD）、全谱系油及其他稀

有大麻素等原料的加工提取、技术研究及产品出口工作。 

在国外市场中，为了抓住海外工业大麻快速发展的机遇，公司已在美国设立子公司 Kinneloa 

Holdings Inc.，通过全面科学的市场研究为生产研发提供依据，为公司工业大麻业务发展提供具有前

瞻性的市场信息支持，力求抓住国际市场对 CBD 等工业大麻提取物以及终端产品的需求。Kinneloa 

Holdings Inc.获准在当地开展工业大麻加工制造相关业务并在美国以及全球其他合法国家地区开展销

售的合法资格。Kinneloa Holdings Inc.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 E1011 Labs 已经推出加热不燃烧 Nano 

Joints 的系列产品，并获得 Nano Joints 烟弹的相关专利证书。在 Nano Joints 产品上，最新推出的

烟具包含纳米接头即插即用、空气加热、三档调温等功能，可根据客户需求和习惯进行调温，为客户提

供更加个性化服务，从而改善用户体验。通过其拥有的专利技术可达到减害（降低加热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有害物质）、还原香烟的纯正口感、击喉感等优点，为消费者提供最近似于传统香烟的替烟方式，更

加智能快捷、方便携带，也更环保清洁；并且 E1011 Labs 通过不断研究，该产品在烟弹上，也已经研

究并生成出多样化的配方，成功推出了苹果、桃子和荔枝等口味产品，可满足不同客户的选择需求。

Kinneloa Holdings Inc.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 Shunho Luxin USA LLC. 已面向美国市场推出 Vitaldiol

— R 系列（Recover，Relief, Rest）产品以及 Essential 酊剂，其中添加 CBD、NMN（烟酰胺单核苷

酸）、姜黄、褪黑素等成分，以成分极简、天然健康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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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看好生物大健康产业发展前景，积极关注全球工业大麻市场机遇，关注 CBD 在医药、疼痛

管理、精神健康、保健品、日化品等领域的应用发展。随着全球多国工业大麻合法化政策的迅速推进，

全球工业大麻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产业应用端的进一步扩展，未来公司将努力拓展欧洲及东南亚等合法

地区的海外市场，并持续加强研发投入、积累相关专利技术储备，以增加公司核心竞争优势。 

4、新型烟草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在新型烟草制品领域，公司通过自有投资以及控股子公司开展新型烟草制品领域内的投资业务，形

成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公司孙公司绿新丰已经取得电子烟代加工企业的《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参股公司美众联取得电子烟产品生产企业的《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公司子公司顺灏怡隆已取得

电子烟品牌持有企业内销的《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新型烟草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品牌工作。控股子公司上海绿馨是投资电子

烟具和新型烟草制品等相关业务的实施主体及平台。其子公司绿新丰为一家集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烟具

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电子科技企业，是国家烟草核准的电子烟代加工企业，具备

生产烟油产品（一次性+换弹式+开放式）、CBD 器具、HNB 器具的生产能力，产品主要出口北美、欧洲、

亚洲、中东和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内公司孙公司绿新丰还获得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

市财政局和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此外，绿新丰还积极参加省

烟草工业公司的项目，开发的相关产品已交付省烟草工业公司验收；其参股子公司美众联是全球领先的

专注电子雾化技术研究和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可从事经营雾化器及配件、烟具及配件、电子烟及电子烟

用烟碱进出口等业务，产品主要包括一次性电子烟成品，主要出口北美、南美、欧洲、中东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公司子公司顺灏怡隆已取得电子烟品牌持有企业内销的《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报告期

内顺灏怡隆旗下“燚龙”品牌电子烟已在北京和上海地区部分零售门店成功上市，目前已上市的“燚龙”

品牌产品主要包括换弹式雾化电子烟烟弹和烟具，产品名称为“燚龙 GRACE 雾化弹最江南”及“燚龙

GRACE电子雾化杆绿野”。未来公司将持续推进“燚龙”品牌系列产品的上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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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795,780,646.47 2,847,629,783.30 -1.82% 2,907,128,792.87 2,905,321,104.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92,104,559.86 1,894,949,137.76 -0.15% 1,866,146,028.86 1,866,107,929.05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518,297,595.38 1,425,372,878.83 6.52% 1,411,098,403.01 1,411,098,403.0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337,107.70 28,402,659.49 59.62% -59,751,811.16 -59,902,759.3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768,986.11 18,412,520.41 137.71% -46,397,307.44 -46,548,255.6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4,035,301.56 125,921,669.15 133.51% 193,013,563.31 193,013,563.3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03 33.33% -0.06 -0.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03 33.33% -0.06 -0.0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38% 1.51% 0.87% -0.03% -3.1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其中

“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施行，公司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项规定。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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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5,447,516.43 340,110,023.75 426,168,363.37 386,571,69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568,422.76 7,483,053.80 28,911,533.75 -10,625,90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412,744.01 14,032,108.30 25,488,160.22 -13,164,02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5,248,608.51 47,882,238.10 69,635,210.01 131,269,244.9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53,40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2,057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顺灏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0.10% 213,013,150 0 不适用 0 

王丹 境外自然人 3.76% 39,822,504 0 
质押 10,487,392 

冻结 10,487,392 

王耀锋 境外自然人 3.74% 39,660,000 0 不适用 0 

北京国星

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6% 19,724,476 0 不适用 0 

郭翥 境内自然人 0.54% 5,763,825 0 不适用 0 

高原 境内自然人 0.53% 5,600,500 0 不适用 0 

官军 境内自然人 0.52% 5,470,700 0 不适用 0 

邵贤达 境内自然人 0.46% 4,908,250 0 不适用 0 

J. P. 

Morgan 

Securitie

s PLC－自

有资金 

境外法人 0.44% 4,678,537 0 不适用 0 

潘胤谷 境内自然人 0.37% 3,927,84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钲霖先生持有公司第 1 大股东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王钲霖

先生为公司第 2 大股东王丹先生之子，两者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此外，其余前 10

大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丹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9,335,112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487,392 股，

合计持有 39,822,504 股； 

公司股东高原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600,4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合计持有

5,600,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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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邵贤达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769,85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38,400 股，

合计持有 4,908,250 股； 

公司股东潘胤谷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927,84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3,927,840 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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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含浙江德兴纸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进展情况 

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于 2016年上半年裁定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含浙江德

兴纸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等的相关规定组织进行了破产财产清算，并拟订了《浙江德美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浙江省桐乡市人

民法院下发（2015）嘉桐破字第 4号之 23《民事裁定书》，对该财产分配方案予以认可。根据破产管

理人拟订的财产分配方案，公司于 2018年 2月 12日收到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含浙江德兴纸塑包装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款初步金额 32,459,250.52元（其中：优先权债权金额 1,964,904 元、普通

破产债权金额 30,494,346.52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顺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到浙江德美彩印有限

公司（含浙江德兴纸塑包装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款初步金额 165,823.55元(普通破产债权)。公

司于 2019年 6月 28日收到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含浙江德兴纸塑包装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款

第二次金额 3,988,619.84元，全部为普通破产债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顺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到

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含浙江德兴纸塑包装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款第二次金额 21,689.50 元

(普通破产债权)。公司于 2020年 6月 24日收到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含浙江德兴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的分配款第三次金额 3,691,543.82元，全部为普通破产债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顺灏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收到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含浙江德兴纸塑包装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款第二次金

额 20,074.05元(普通破产债权)。公司至今合计收到以上三次破产财产的分配款 40,139,414.18 元（其

中：优先权债权金额 1,964,904元、普通破产债权金额 38,174,510.18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顺灏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至今合计三次收到破产财产的分配款 207,587.10 元(普通破产债权)。对于浙江德美

破产清算的后续事宜，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减少公司的损失，努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公司收到滁州市监察委员会立案通知书的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日收到滁州市监察委员会《立案通知书》，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第三十九条等规定，滁州市监察委员会决定对公司涉嫌单位行贿犯罪立案调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2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收到滁州市监察委员会立案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目前该事项暂未有最新进展，

公司将积极配合此案相关后续工作。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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